
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1 1 1 學 年 度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紀 錄 

開會時間：111年12月07日12時10分 

開會地點：管院會議室 

壹、 主席報告： 

貳、 業務單位報告： 前次會議議案執行情形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各系輔系施行要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管系、資管系、企管系 

說明： 

1. 為促進校際交流與合作及教學資源共享，依教學業務組通知各系訂定學生修讀輔系施行要點，

通知與相法法規(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各系學士學位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各

系學士學位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跨校雙主修及輔系修讀辦法)如附件

1。 

2. 財金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財務金融系為輔系實施要點」業於 110 年 2 月 23 日 109

學年第四次系課程暨系務會議通過，以及 110 年 05 月 27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並經 110 年 05 月 27 日管理學院第 1105200132 號簽核備在案，先以敘明。 

3. 工管系修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工業管理系為輔系施行要點」如附件 2，業經該系

111 年 11 月 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如附件 3，修訂對照表如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工業管理系為輔系施行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說 明 

四、主系與輔系之相同必修科

目學分，不得兼充為輔系之科

目學分。學生修讀本系為輔系

應修滿指定專業科目至少二

十學分，需修讀課程如下： 

(一)管理學院學生，包括： 

1.工業工程與管理，共 3學分 

2.工作研究與實習，共 3學分； 

3.設施規劃與實習，3學分； 

4.物料管理，2學分； 

5.成本會計，3學分； 

6.作業研究，3學分； 

7.生產管理與實習，3學分； 

8.工程經濟，3學分； 

9.品質管理與實習，3學分； 

10.企業資源規劃，3學分； 

四、主系與輔系之相同必修科

目學分，不得兼充為輔系之科

目學分。學生修讀本系為輔系

應修滿指定專業科目至少二

十學分，需修讀課程如下： 

(一)管理學院學生，包括： 

1.工業工程與管理，共 3學分 

2.工作研究與實習，共 3學分； 

3.設施規劃與實習，3學分； 

4.物料管理，2學分； 

5.成本會計，3學分； 

6.作業研究，3學分； 

7.生產管理與實習，3學分； 

8.工程經濟，3學分； 

9.品質管理與實習，3學分； 

10.資料庫系統，3學分； 

修訂要點第四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工業管理系為輔系施行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說 明 

 

(二)非管理學院學生，包括： 

1.管理學，共 3學分； 

2.管理數學，共 3 學分； 

3.會計學(一)，共 3學分； 

4.統計學(一) (二)，共 6 學

分； 

5.經濟學(一)，共 3學分； 

6.工業工程與管理，共 3學分 

7.工作研究與實習，共 3學分； 

8.設施規劃與實習，3學分； 

9.作業研究，3學分； 

10.生產管理與實習，3 學分； 

11.品質管理與實習，3 學分； 

11.可靠度導論，3學分； 

(二)非管理學院學生，包括： 

1.管理學，共 3學分； 

2.管理數學(一)，共 3學分； 

3.會計學(一)，共 3學分； 

4.統計學(一) (二)，共 6 學

分； 

5.經濟學(一)，共 3學分； 

6.工業工程與管理，共 3學分 

7.工作研究與實習，共 3學分； 

8.設施規劃與實習，3學分； 

9.作業研究，3學分； 

10.生產管理與實習，3學分； 

11.品質管理與實習，3學分； 

 

4. 資管系新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資訊管理系為輔系施行要點」如附件 4，業經該系

111 年 11 月 1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如附件 5。 

5. 企管系修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企業管理系輔系施行要點」如附件 6，因課程規劃表

課程名稱異動，修改課程名稱，業經該系 111 年 9 月 7 日、111 年 10 月 26 日系務會議通過如

附件 7，修訂對照表如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企業管理系為輔系施行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說 明 

四、主系與輔系………，得修讀

課程如下： 

資訊管理 

四、主系與輔系………，得修讀

課程如下： 

管理資訊系統 

106學年度課程規劃表已更名

為【資訊管理】 

四、主系與輔系………，得修讀

課程如下： 

科技創新管理 

四、主系與輔系………，得修讀

課程如下： 

科技管理 

109學年度課程規劃表已更名

為【科技創新管理】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

會議審核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

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依教學業務組通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111-117學年度中長程「院務發展計畫書」及「系(所)務發展計畫書」，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管院、工管、資管、財金、企管 

說明： 

1. 管院院務發展中長程計畫書如附件8、工管系所中長程如附件9、資管系如附件10、財金系如

附件11、企管系如附件12。 

2. 各系業經各該系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    由：新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證券產業學程設置細則」，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明： 

1. 本學程設立目標為重點培育證券業人才。除了教導學生投資實務、訓練學生具備程式交易能

力與行銷能力之外，更加強與產業的連結與合作，導入校外實習，以培養證券業所需之人才，

並縮短產學落差，學程設置細則如附件 13。 

2. 學程設置細則經 111 年 11 月 30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    由：新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智慧創新學程設置細則」，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明： 

1. 配合本院特色發展，進行創業輔導與創業實作以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引導學生具備創業精

神、數位轉型能力與重視永續發展議題，培育具產業競爭力之優秀人才，特以訂定本學程，

學程設置細則如附件 14。 

2. 學程設置細則經 111 年 11 月 30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    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1. 本校人事室於111年7月6日虎科大人字第1112300354號函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正條文如附件15。 

2. 業經本院111年9月20日111學年度第1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如附件16，修正對照如

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說 明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各委員均應親自
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理，但遇有關
下列關係之一者，應予迴避，且不
得參與表決： 

一、 本人。 

二、 學位論文指導教授。 

三、 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

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 

四、 近三年有學術合作關係，

其近三年以案件初次審查

當月往前推算三年。 

五、 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 依其它法規應予迴避。 

迴避委員於決議時不列入該案件
出席人數，未自行迴避者，主席得
經本委員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本
委員會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報告或說明。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各委員均應親自
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理，但遇有關
下列關係之一者，應予迴避，且不
得參與表決： 

一、 本人。 

二、 學位論文指導教授。 

三、 三親等以內血親。 

四、 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 

五、 學術合作關係。 

六、 相關利害關係人。 

七、 依其它法規應予迴避。 

迴避委員不列入出席人數，未自行
迴避者，主席得經本委員會決議請
該委員迴避。本委員會得視需要邀
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1.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八條修訂。 

2. 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與
第四款係配合行政程序
法第 32 條規定整併，並
修正血親之親等限制，
及款次變更。 

3. 明訂第六條第一項第五
款學術合作關係之計算
年限。鑒於合作關係實
為學術研究領域之普遍
現象，為免規定失之過
廣，將時間上限明定為
近三年，以避免影響委
員會之運作。另近三年
之計算，如委員會初次
召開會議審查案件之時
間為 110 年 10 月，則往
前推算 3 年，即 107 年
10 月 1 日以後有學術合
作關係者，即應迴避該
案件之審議。 

4. 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31條
第 2 項規定，修正第六
條第二項之議案迴避規
定。迴避委員於該議案
決議時才不列入出席人
數計算，而非自始不列
入出席人數。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建請人事室明確定義相關利害關係人之範圍。 



提案六 

案    由：修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資格審查送審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明： 

1. 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如附件17)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修訂迴避條款: 配偶、前

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2. 業經本院111年06月07日110學年度第3次院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3. 本院教師資格審查送審作業要點(如附件18)，修訂如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資格審查送審作業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說 明 

一、審查人與送審人有下列關係

之一者，應予以迴避: 

1. 師生。 

2. 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

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 

3. 學術合作關係。 

4. 相關利害關係人。 

5. 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二、審查人與送審人有下列關係

之一者，應予以迴避: 

1. 師生。 

2. 三親等內之血親。 

3. 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 

4. 學術合作關係。 

5. 相關利害關係人。 

6. 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

辦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修訂迴避條款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    由：修訂本院教師教學升等評分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配合本校新修正之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及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如前附件17），

修訂本院教師教學升等評分表如附件19。 

決   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